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重 訴 字 第 111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凱 昕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 03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林 仕 昕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蔡 定 生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蔡 宜 �  0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陳 鎮 律 師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麟 淵 律 師  08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給 付 違 約 金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09年 2月 21日 言  09

       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0

            主     文  11

        一 、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新 臺 幣 20萬 元 ， 及 自 民 國 108年 3月 30日 起 至  12

           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13

        二 、 原 告 其 餘 之 訴 駁 回 。  14

        三 、 本 判 決 第 一 項 得 假 執 行 ； 但 被 告 如 以 新 臺 幣 20萬 元 ， 為 原 告  15

            供 擔 保 後 ， 得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16

        四 、 原 告 其 餘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駁 回 。  17

        五 、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百 分 之 2， 餘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8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9

        壹 、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：  20

        一 、 被 告 欲 向 原 告 購 買 HOT WAVE全 效 高 機 能 保 養 系 列 商 品 (下 稱  21

            系 爭 貨 品 )販 售 ， 兩 造 遂 於 民 國 102年 1月 25日 簽 訂 「 HOTWAVE  22

            全 效 高 機 能 保 養 系 列 買 賣 合 約 書 」 (下 稱 系 爭 合 約 )， 其 中 第  23

            13條 第 2項 約 定 ： 「 本 合 約 經 甲 乙 雙 方 確 認 無 誤 ， 簽 訂 後 始  24

            生 效 力 ， 雖 價 金 及 物 權 等 尚 未 全 部 轉 移 ， 但 因 本 合 約 雙 方 投  25

            資 甚 鉅 固 應 本 諸 誠 信 原 則 履 行 本 合 約 之 各 項 義 務 ， 不 得 有 個  26

            人 或 其 他 任 何 因 素 ， 而 變 更 或 片 面 拒 絕 履 行 合 約 任 何 內 容 ，  27

            違 者 應 無 條 件 支 付 對 造 合 約 之 總 價 金 1200萬 元 整 作 為 懲 罰 性  28

            違 約 金 」 。 由 於 被 告 逾 期 未 給 付 簽 約 保 證 金 及 貨 款 ， 原 告 自  29

            得 依 約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1200萬 元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茲 因 企 業 經 營 通 常 可 獲 利 3成 ， 兩 造 所 簽 合 約 買 賣 總 價 金 至  31

            少 1200萬 元 ， 原 告 若 依 合 約 履 行 應 可 獲 利 百 分 之 25， 此 乃 原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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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告 所 失 利 益 。 原 告 另 依 合 約 第 3條 第 2項 、 第 10條 第 1項 約 定  01

            ， 提 供 營 業 場 所 給 被 告 使 用 ， 因 被 告 違 約 ， 借 用 期 滿 拒 不 遷  02

            出 恢 復 原 狀 ， 亦 有 相 當 於 租 金 之 損 失 ， 被 告 自 102年 1月 25開  03

            始 使 用 原 告 之 營 業 場 所 ， 事 後 未 再 履 約 ， 原 告 為 確 保 權 益 ，  04

            乃 向 鈞 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拍 賣 被 告 向 原 告 訂 購 暫 置 放 於 原 告  05

            營 業 場 所 之 物 品 ， 至 105年 2月 18日 經 拍 賣 受 償 1500元 ， 期 間  06

            長 達 36個 月 ， 大 樓 管 理 費 每 月 4650元 ， 被 告 均 未 支 付 ， 致 原  07

            告 受 有 16萬 7400元 之 損 失 ， 被 告 於 執 行 過 程 曾 聲 請 閱 卷 ， 知  08

            悉 拍 賣 動 產 乙 節 ， 此 亦 屬 原 告 所 受 損 失 。  09

        三 、 聲 明 :  10

        (一 )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1200萬 元 ， 並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之 翌 日 起 至  11

            給 付 日 止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12

        (二 )願 供 擔 保 ， 請 准 宣 告 假 執 行  。  13

        貳 、 被 告 之 答 辯 ：  14

        一 、 被 告 於 102年 8月 29日 、 9月 10日 為 購 買 系 爭 貨 品 ， 分 別 給 付  15

            原 告 貨 款 50萬 元 ， 被 告 為 擔 保 給 付 後 續 貨 款 ， 同 時 簽 發 與 各  16

            期 應 付 貨 款 金 額 相 符 之 同 額 本 票 交 付 原 告 ， 並 依 系 爭 合 約 第  17

            2條 約 定 ， 併 同 簽 發 100萬 元 本 票 交 付 原 告 ， 充 作 本 件 交 易 之  18

            保 證 金 。 被 告 購 入 系 爭 貨 品 後 為 上 架 通 路 販 售 ， 乃 要 求 原 告  19

            提 供 來 源 證 明 ， 詎 原 告 遲 未 交 付 ， 致 被 告 無 法 販 售 系 爭 貨 品  20

            ， 蒙 受 鉅 額 損 失 ， 始 未 能 履 約 。 詎 原 告 竟 持 前 開 本 票 ， 向 鈞  21

            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就 貨 款 部 分 受 償 301萬 8688元 ， 就 上 開 保  22

            證 金 部 分 ， 亦 受 償 100萬 元 ， 合 計 受 償 401萬 8688元 ， 原 告 並  23

            無 其 他 損 失 。 由 於 鈞 院 另 案 判 決 業 已 認 定 系 爭 合 約 第 2條 約  24

            定 之 性 質 乃 違 約 金 ， 故 原 告 就 違 約 金 部 分 ， 既 已 受 償 100萬  25

            元 ， 可 認 被 告 業 已 給 付 本 件 交 易 之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， 原 告 不 得  26

            再 依 系 爭 合 約 第 13條 約 定 ， 提 起 本 件 請 求 。  27

        二 、 若 鈞 院 認 定 系 爭 合 約 第 13條 約 定 仍 屬 本 件 買 賣 之 懲 罰 性 違 約  28

            金 ， 但 本 件 係 因 原 告 拒 絕 給 付 來 源 證 明 ， 致 被 告 無 法 履 約 ，  29

            原 告 執 被 告 前 揭 簽 發 之 本 票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除 已 全 額 受 償 外  30

            ， 另 獲 取 百 分 之 6之 本 票 利 息 ， 原 告 實 質 上 未 受 損 害 。 佐 以  31

２



            目 前 存 款 仍 處 於 低 利 率 ， 原 告 請 求 違 約 金 1200萬 之 數 額 顯 屬  01

            過 高 ， 應 予 酌 減 。 此 外 ， 原 告 並 未 舉 證 其 受 有 百 分 之 25之 所  02

            失 利 益 ， 自 無 消 極 損 害 ;又 被 告 簽 立 出 貨 單 後 ， 均 無 法 聯 繫  03

            原 告 取 回 系 爭 貨 品 ， 被 告 置 放 於 原 告 營 業 所 之 物 品 ， 亦 遭 原  04

            告 進 行 查 封 拍 賣 受 償 ， 原 告 主 張 提 供 營 業 場 所 供 被 告 使 用 ，  05

            受 有 相 當 租 金 損 失 ， 並 無 理 由 。  06

        三 、 聲 明 :  07

        (一 )原 告 之 訴 及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均 駁 回 。  08

        (二 )如 受 不 利 判 決 ， 願 供 擔 保 ， 請 准 宣 告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09

        參 、 兩 造 經 法 院 整 理 並 簡 化 爭 點 （ 配 合 判 決 書 之 製 作 ， 於 不 影 響  10

            爭 點 要 旨 下 ， 依 爭 點 論 述 順 序 整 理 內 容 或 調 整 部 分 文 字 用 語  11

            ） ， 其 結 果 如 下 ：  12

        一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13

        (一 )兩 造 於 102年 1月 25日 簽 訂 系 爭 合 約 ， 其 中 第 13條 第 2項 約 定  14

            「 本 合 約 經 甲 乙 雙 方 確 認 無 誤 ， 簽 訂 後 始 生 效 力 ， 雖 價 金 及  15

            物 權 等 尚 未 全 部 轉 移 ， 但 因 本 合 約 雙 方 投 資 甚 鉅 ， 固 應 本 諸  16

            誠 信 原 則 履 行 本 合 約 之 各 項 義 務 ， 不 得 有 個 人 或 其 他 任 何 因  17

            素 ， 而 變 更 或 片 面 拒 絕 履 行 合 約 內 任 何 內 容 ， 違 者 應 無 條 件  18

            支 付 對 造 合 約 之 總 價 金 1200萬 元 作 為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」 。  19

        (二 )原 告 執 被 告 就 擔 保 給 付 貨 款 所 簽 發 之 本 票 ， 聲 請 本 票 裁 定 ，  20

            並 向 本 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(102年 度 司 執 字 65544號 、 102年 度 司  21

            執 字 第 65544號 之 2、 104年 度 司 執 字 97165號 、 105年 度 司 執  22

            字 103283號 )， 原 告 業 已 獲 得 清 償 共 計 301萬 8688元 。  23

        (三 )被 告 對 違 約 事 實 另 提 起 債 務 人 異 議 之 訴 ， 經 本 院 102年 訴 字  24

            第 2759號 、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103年 度 上 字 第 245號 、 最  25

            高 法 院 104第 1849號 及 本 院 106年 中 簡 字 第 268號 確 認 本 票 債  26

            權 不 存 在 事 件 判 決 確 定 。  27

        (四 )被 告 交 付 原 告 lOO萬 元 之 保 證 金 本 票 ， 經 原 告 聲 請 本 票 裁 定  28

            並 向 本 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業 已 受 分 配 100萬 元 。  29

        (五 )被 告 於 102年 8月 29日 、 同 年 9月 10日 就 系 爭 貨 品 ， 分 別 給 付  30

            貨 款 各 50萬 元 ， 共 計 100萬 予 原 告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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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二 、 爭 執 事 項 :  01

        (一 )原 告 依 系 爭 合 約 第 13條 第 2項 約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懲 罰 性 違  02

            約 金 ， 是 否 有 理 由 ?  03

        (二 )被 告 主 張 如 有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， 惟 屬 過 高 ， 應 予 免 除 或 酌 減 ，  04

            是 否 有 理 由 ?  05

        肆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06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得 依 系 爭 合 約 第 13條 第 2項 約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懲 罰 性  07

            違 約 金 :  08

        (一 )本 件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具 有 違 約 情 事 ， 原 告 自 得 依 系 爭 合 約 第 13  09

            條 第 2項 約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1200萬 元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等 語 ，  10

            然 為 被 告 所 否 認 ， 並 以 前 詞 置 辯 。 經 查 :  11

          1.揆 諸 系 爭 契 約 第 2條 第 1項 「 簽 約 保 證 金 之 給 付 」 約 定 記 載 ：  12

            「 甲 方 （ 即 被 告 ） 支 付 商 業 本 票 … 票 面 金 額 為 新 臺 幣 100萬  13

            元 整 、 本 票 到 期 日 中 華 民 國 102年 2月 1日 、 發 票 日 中 華 民 國  14

            102年 1月 25日 ， 如 附 件 〈 三 〉 商 業 本 票 影 本 (下 稱 系 爭 本 票  15

            )予 乙 方 （ 即 原 告 ） ， 甲 方 應 於 本 票 到 期 日 中 華 民 國 102年 2  16

            月 1日 無 條 件 兌 付 現 金 予 乙 方 ， 作 為 銷 售 貨 品 之 保 證 金 （ 保  17

            證 金 為 無 息 抵 押 ， 於 合 約 期 滿 後 ， 乙 方 應 無 條 件 退 還 甲 方 ，  18

            若 甲 方 違 約 或 解 約 時 ， 乙 方 有 權 沒 收 該 新 臺 幣 100萬 元 整 之  19

            保 證 金 ， 並 追 償 本 合 約 內 所 有 損 害 ） 」 ;而 第 13條 第 1、 2項  20

            「 罰 則 」 約 定 則 記 載 ： 「 1.如 若 甲 乙 雙 方 違 反 ： 本 合 約 第 4  21

            條 (保 密 條 款 ） 。 如 若 乙 方 違 反 ： 第 7條 第 3項 。 如 若 甲 方 違  22

            反 ： 本 合 約 第 5條 (經 銷 之 權 限 ） 、 第 6條 (經 銷 之 限 制 ） 、 第  23

            9條 (貨 品 責 任 )及 第 12條 (競 業 禁 止 )之 任 一 條 文 規 定 。 如 有  24

            違 反 上 述 規 範 者 經 查 證 屬 實 ， 須 無 條 件 償 付 對 造 新 臺 幣 200  25

            萬 元 整 ， 做 為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， 另 倘 有 訴 訟 時 ， 敗 訴 之 一 造 另  26

            並 應 支 付 所 有 訴 訟 費 用 與 律 師 費 用 。 2.本 合 約 經 甲 乙 雙 方 確  27

            認 無 誤 ， 簽 訂 後 始 生 效 力 ， 雖 價 金 及 物 權 等 尚 未 全 部 轉 移 ，  28

            但 因 本 合 約 雙 方 投 資 甚 鉅 ， 固 應 本 諸 誠 信 原 則 履 行 本 合 約 之  29

            各 項 義 務 ， 不 得 有 個 人 或 其 他 任 何 因 素 ， 而 變 更 或 片 面 拒 絕  30

            履 行 合 約 內 任 何 內 容 ， 違 者 應 無 條 件 支 付 對 造 合 約 之 總 價 金  31

４



            1200萬 元 整 作 為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。 」 ;第 14條 逕 受 強 制 執 行 約  01

            款 亦 載 明 :「 甲 方 或 乙 方 倘 違 反 本 合 約 之 各 項 義 務 ， 違 約 者  02

            應 依 本 合 約 所 載 者 支 付 對 造 1.契 約 第 13條 第 1項 支 付 違 約 金  03

            200萬 元 整 2.契 約 第 13條 第 2項 支 付 違 約 金 1200萬 元 整 ， 違 約  04

            者 倘 未 支 付 時 ， 應 逕 受 強 制 執 行 。 」 。 經 檢 視 前 開 各 該 約 定  05

            內 容 文 字 明 顯 有 異 ， 非 但 分 別 規 範 兩 造 之 權 利 義 務 ， 且 具 體  06

            區 分 違 約 情 形 ， 而 設 定 金 額 歧 異 之 違 約 金 及 逕 受 強 制 執 行 約  07

            款 ， 足 見 前 列 各 該 條 文 之 規 範 目 的 ， 顯 在 區 辨 不 同 違 約 情 事  08

            之 罰 則 而 予 制 定 ， 不 容 混 肴 。  09

          2.被 告 固 辯 稱 系 爭 合 約 第 2條 第 1項 之 100萬 元 保 證 金 ， 即 屬 懲  10

            罰 性 違 約 金 ， 原 告 不 得 再 依 系 爭 合 約 第 13條 第 2項 請 求 云 云  11

            ， 惟 前 開 約 定 之 文 字 用 語 明 顯 有 別 業 同 上 述 ， 又 系 爭 合 約 第  12

            2條 第 1項 約 定 ， 尚 以 被 告 須 於 本 票 到 期 日 中 華 民 國 102年 2月  13

            1日 無 條 件 兌 付 現 金 予 乙 方 ， 作 為 銷 售 貨 品 之 保 證 金 ， 為 此  14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復 同 時 簽 發 系 爭 本 票 交 付 原 告 用 以 擔 保 ， 足 見 給 付 保  15

            證 金 100萬 元 之 目 的 ， 係 在 於 擔 保 被 告 依 約 遵 期 交 付 部 分 貨  16

            款 ， 如 有 違 約 ， 原 告 得 將 之 沒 收 作 為 違 約 金 ， 是 系 爭 本 票 僅  17

            用 以 擔 保 原 告 依 系 爭 契 約 第 2條 第 1款 規 定 取 得 之 保 證 金 ， 及  18

            該 範 圍 內 之 違 約 金 債 權 ， 與 系 爭 合 約 第 13條 第 1、 2項 之 約 定  19

            違 約 罰 則 情 事 ， 顯 屬 歧 異 。  20

          3.此 外 ， 被 告 復 辯 稱 其 係 因 原 告 拒 絕 交 付 系 爭 貨 品 來 源 證 明 ，  21

            致 其 無 法 販 售 系 爭 貨 品 ， 而 未 能 履 約 云 云 。 惟 被 告 前 曾 以 此  22

            為 由 ， 對 原 告 主 張 解 除 買 賣 契 約 ， 於 本 院 提 起 債 務 人 異 議 之  23

            訴 ， 嗣 經 本 院 以 102年 度 訴 字 第 2759號 判 決 認 定 其 訴 無 理 由  24

            。 被 告 不 服 提 起 上 訴 ， 亦 由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以 103年  25

            度 上 字 第 245號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。 經 被 告 再 行 上 訴 ， 末 由 最 高  26

            法 院 以 104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849號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確 定 在 案 ， 有  27

            前 揭 判 決 在 卷 可 憑 (見 本 院 卷 二 第 131-157頁 )， 是 被 告 再 以  28

            此 為 由 ， 抗 辯 其 並 未 違 反 履 約 義 務 ， 洵 無 足 採 。 茲 因 本 件 被  29

            告 事 後 未 依 約 續 行 給 付 買 賣 價 金 ， 顯 因 個 人 因 素 構 成 違 約 事  30

            由 ， 原 告 爰 依 系 爭 合 約 第 13條 第 2項 約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懲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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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罰 性 違 約 金 ， 自 屬 有 據 。  01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主 張 依 民 法 第 252條 酌 減 違 約 金 ， 經 酌 減 後 ， 原 告 請 求  02

            被 告 給 付 20萬 元 之 部 分 ， 為 有 理 由 :  03

        (一 )按 違 約 金 ， 除 當 事 人 另 有 訂 定 外 ， 視 為 因 不 履 行 而 生 損 害 之  04

            賠 償 總 額 。 其 約 定 如 債 務 人 不 於 適 當 時 期 或 不 依 適 當 方 法 履  05

            行 債 務 時 ， 即 須 支 付 違 約 金 者 ， 債 權 人 除 得 請 求 履 行 債 務 外  06

            ， 違 約 金 視 為 因 不 於 適 當 時 期 或 不 依 適 當 方 法 履 行 債 務 所 生  07

            損 害 之 賠 償 總 額 ， 民 法 第 250條 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。 該 所 稱 賠 償  08

            總 額 ， 不 以 自 始 預 定 其 總 額 為 限 ， 得 依 一 定 之 計 算 方 式 予 以  09

            確 定 者 ， 亦 屬 之 。 違 約 金 之 違 約 金 額 過 高 者 ， 不 論 係 懲 罰 性  10

            或 損 害 賠 償 總 額 預 定 性 質 之 違 約 金 ， 法 院 均 得 依 民 法 第 252  11

            條 規 定 ， 予 以 酌 減 至 相 當 之 數 額 （ 最 高 法 院 103年 度 台 上 字  12

            第 2527號 判 決 參 照 ） 。 衡 量 違 約 金 是 否 相 當 ， 須 依 一 般 客 觀  13

            事 實 、 社 會 經 濟 狀 況 及 當 事 人 所 受 損 害 情 形 ， 以 為 斟 酌 之 標  14

            準 。 （ 最 高 法 院 79年 台 上 字 第 1915號 、 51年 台 上 字 第 19號 判  15

            例 意 旨 參 見 ） 。 另 按 債 務 已 為 一 部 履 行 者 ， 法 院 得 比 照 債 權  16

            人 因 一 部 履 行 所 受 之 利 益 ， 減 少 違 約 金 ， 民 法 第 251條 定 有  17

            明 文 。 法 院 適 用 本 條 規 定 ， 係 本 於 職 權 為 之 ， 無 待 當 事 人 請  18

            求 （ 參 最 高 法 院 88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853號 判 決 )  19

        (二 )系 爭 合 約 第 13條 第 2項 約 定 之 性 質 乃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， 業 如 前  20

            述 。 惟 被 告 主 張 原 告 就 本 件 貨 款 及 系 爭 合 約 第 2條 第 1項 約 定  21

            之 違 約 金 ， 經 由 另 案 強 制 執 行 程 序 ， 業 已 全 額 受 償 ， 原 告 並  22

            無 損 失 ， 而 原 告 未 能 舉 證 以 實 其 受 有 消 極 損 害 ， 系 爭 合 約 第  23

            13條 第 2項 約 定 之 1200萬 元 違 約 金 顯 屬 過 高 ， 應 予 酌 減 等 語  24

            。 經 查 :  25

          1.被 告 為 履 行 系 爭 合 約 ， 曾 簽 發 票 據 及 系 爭 本 票 交 付 原 告 ， 用  26

            供 擔 保 貨 款 及 系 爭 合 約 第 2條 所 約 定 保 證 金 ， 嗣 被 告 未 依 約  27

            履 行 ， 原 告 乃 向 本 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且 經 由 執 行 程 序 悉 數 取  28

            得 本 件 買 賣 價 金 及 上 開 100萬 元 保 證 金 ， 此 為 原 告 所 不 爭 執  29

            ， 有 準 備 程 序 筆 錄 可 參 (見 本 院 卷 一 第 78頁 )， 復 有 另 案 執 行  30

            程 序 之 參 與 分 配 表 可 稽 (見 本 院 卷 二 第 47-51頁 )， 原 告 並 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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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債 權 承 受 方 式 ， 取 得 被 告 名 下 所 有 之 不 動 產 應 有 部 分 1/2(門  01

            牌 號 碼 :臺 中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街 ○ ○ 號 ，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45頁 )， 足  02

            認 原 告 已 受 足 額 清 償 無 訛 。  03

          2.原 告 雖 主 張 其 受 有 預 計 銷 售 利 潤 25%及 受 有 相 當 於 租 金 之 損  04

            害 云 云 ， 惟 原 告 亦 稱 其 僅 將 系 爭 貨 品 販 售 被 告 ， 並 未 銷 售 他  05

            人 ， 故 無 法 提 出 販 售 利 益 之 證 明 ， 上 開 預 估 銷 售 利 潤 係 其 個  06

            人 預 計 之 獲 益 ， 其 亦 無 法 提 出 相 當 於 租 金 損 害 之 證 明 等 語 (  07

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308頁 )， 是 原 告 主 張 其 受 有 消 極 損 害 ， 乃 其 個  08

            人 主 觀 臆 測 ， 未 可 遽 信 。 又 販 售 商 品 是 否 確 能 獲 益 ， 仍 取 決  09

            於 自 由 經 濟 市 場 之 銷 售 情 勢 、 行 銷 手 法 等 種 種 因 素 ， 猶 伴 隨  10

            諸 多 潛 在 銷 售 風 險 ， 自 無 販 售 商 品 絕 對 獲 益 之 理 ， 原 告 既 未  11

            將 系 爭 貨 品 銷 售 他 人 ， 亦 未 能 提 出 經 由 市 場 行 銷 機 制 檢 驗 銷  12

            售 成 果 之 客 觀 數 據 ， 其 片 面 空 言 主 張 其 應 取 得 銷 售 利 潤 百 分  13

            之 25， 自 無 可 採 。 此 外 ， 原 告 復 未 能 提 出 受 有 相 當 於 租 金 損  14

            害 之 證 明 ， 原 告 主 張 受 有 相 關 損 失 ， 亦 乏 所 據 。 而 原 告 雖 提  15

            出 房 屋 租 賃 契 約 及 部 分 管 理 費 收 據 (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59-277頁  16

            )， 主 張 受 有 自 102年 1月 25日 起 至 105年 2月 18日 止 之 管 理 費  17

            損 失 16萬 7400元 云 云 ， 然 被 告 主 張 其 於 上 開 期 間 並 未 使 用 原  18

            告 之 營 業 場 所 ， 且 原 告 所 提 出 之 房 屋 租 賃 契 約 ， 係 由 第 三 人  19

            李 金 泉 向 第 三 人 林 鍚 欽 承 租 房 屋 ， 並 於 108年 6月 18日 簽 立 ;  20

            而 管 理 費 收 據 亦 係 用 以 支 付 107年 11月 至 108年 3月 間 之 管 理  21

            費 ， 前 開 文 件 資 料 所 載 內 容 ， 均 與 被 告 無 涉 ， 自 不 得 以 此 作  22

            為 有 利 原 告 之 認 定 ， 故 原 告 主 張 受 有 管 理 費 損 失 16萬 7400元  23

            ， 委 無 可 採 。  24

          3.是 以 ， 本 件 原 告 既 已 藉 由 強 制 執 行 程 序 ， 取 得 所 有 貨 款 及 系  25

            爭 合 約 第 2條 第 1項 所 示 之 100萬 元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， 則 原 告 所  26

            受 損 害 業 已 獲 得 相 當 填 補 ， 然 系 爭 合 約 係 因 被 告 個 人 因 素 始  27

            未 順 利 履 約 完 成 ， 仍 具 備 系 爭 合 約 第 13條 第 2項 所 屬 之 違 約  28

            情 事 。 本 院 審 酌 原 告 既 已 取 得 買 賣 價 金 及 部 分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 29

            ， 別 無 其 他 損 失 ， 惟 衡 酌 被 告 就 系 爭 合 約 未 能 順 利 履 約 完 成  30

            仍 應 負 責 乙 節 ， 認 原 告 所 得 請 求 之 違 約 金 應 以 20萬 元 計 算 較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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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為 合 理 ， 逾 此 部 分 之 請 求 為 無 理 由 ， 不 應 准 許 。  01

        (四 )末 按 給 付 無 確 定 期 限 者 ， 債 務 人 於 債 權 人 得 請 求 給 付 時 ， 經  02

            其 催 告 而 未 為 給 付 ， 自 受 催 告 時 起 ， 負 遲 延 責 任 。 其 經 債 權  03

            人 起 訴 而 送 達 訴 狀 ， 或 依 督 促 程 序 送 達 支 付 命 令 ， 或 為 其 他  04

            相 類 之 行 為 者 ， 與 催 告 有 同 一 之 效 力 。 民 法 第 229條 第 2項 定  05

            有 明 文 。 次 按 遲 延 之 債 務 ， 以 支 付 金 錢 為 標 的 者 ， 債 權 人 得  06

            請 求 依 法 定 利 率 計 算 之 遲 延 利 息 。 又 應 付 利 息 之 債 務 ， 其 利  07

            率 未 經 約 定 ， 亦 無 法 律 可 據 者 ， 年 息 為 百 分 之 5。 同 法 第 233  08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前 段 及 第 203條 亦 有 明 文 。 查 原 告 對 被 告 上 開 請 求 之  09

            債 權 ， 核 屬 無 確 定 期 限 之 給 付 ， 自 應 經 原 告 之 催 告 而 未 為 給  10

            付 ， 被 告 始 負 遲 延 責 任 。 準 此 ，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 11

            於 108年 3月 29日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63頁 ） 送 達 之 翌 日 即 108年 3  12

            月 30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付 遲 延 利 息 ， 核 無  13

            不 合 。  14

        三 、 承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20萬 元 ， 及 自 108年 3月 30日 起  15

           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5計 付 遲 延 利 息 ， 為 有 理 由 ， 逾  16

            此 部 分 ， 則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7

        四 、 又 兩 造 分 別 陳 明 願 供 擔 保 聲 請 宣 告 假 執 行 或 免 為 假 執 行 ， 就  18

            原 告 勝 訴 部 分 ， 因 本 件 判 決 命 被 告 給 付 金 額 未 逾 50萬 元 ， 依  19

    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389條 第 1項 第 5款 規 定 ， 法 院 應 依 職 權 宣 告 假  20

            執 行 ， 是 就 原 告 聲 請 方 面 ， 法 院 毋 庸 另 為 准 駁 之 判 決 ， 而 被  21

            告 聲 請 方 面 ， 核 與 法 律 規 定 相 符 ， 爰 酌 定 相 當 擔 保 金 額 宣 告  22

            之 。 至 原 告 其 餘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， 因 訴 經 駁 回 而 失 所 依 附 ， 併  23

            駁 回 之 。  24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主 張 及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核 與 判 決  25

            結 果 無 影 響 ， 爰 不 一 一 論 述 。  26

        六 、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之 依 據 ：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9條 。  2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9    年     3    月      20     日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四 庭    審 判 長      法   官   張 清 洲  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宗 成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婉 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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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01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（ 須  02

        按 他 造 人 數 提 出 繕 本 ） 。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 03

       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0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9    年     3    月      20     日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蕭 訓 慧  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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